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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全省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工作方案 
 

为组织开展好 2020年“四川省脱贫攻坚奖”评选表彰工作，

现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表彰目的 

组织开展全省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，旨在树立脱贫攻坚先进

典型，深入宣传我省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脱贫攻坚的举措办法，

宣传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、精准施策、艰苦奋斗的典型事迹和

感人故事，鼓励全社会进一步行动起来，聚焦脱贫目标，一鼓作

气、顽强作战，形成脱贫攻坚强大合力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。 

二、组织领导 

全省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工作由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织实

施，负责审定方案，审定获奖对象，召开表彰大会。在省脱贫攻

坚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

称“评选办”），负责评选表彰日常工作。评选办邀请省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专家学者、新闻媒体、社会组织和基层代表组成全省

脱贫攻坚奖评选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评委会”），负责评选工作，

提出获奖个人和集体建议名单。 

三、表彰名额 

全省脱贫攻坚奖表彰名额为先进个人 120 名，先进集体 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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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。 

四、推荐范围和基本条件 

全省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对象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

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精准扶

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，聚焦脱贫攻坚重点任务，减贫带贫事迹突

出、成效显著，群众认可、社会公认，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；

以及在脱贫攻坚中表现突出，创新开展脱贫攻坚工作，取得显著

脱贫成效，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肯定的先进集体。 

为对接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，我省在推荐先进个人和先进集

体时，仍然沿用全国的分类，即按奋进奖、贡献奖、奉献奖、创

新奖、组织创新奖进行报送。 

奋进奖：从脱贫主体中产生，表彰脱贫致富和带领贫困群众

摆脱贫困的先进典型，包括脱贫致富群众、村两委班子成员（含

大学生村官）、村级经济合作组织负责人、脱贫致富带头人等。基

本条件：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，带头光荣脱贫；积极作为、勇于

担当，带领贫困群众摆脱贫困，事迹催人奋进。 

贡献奖：从扶贫工作主体中产生，表彰各级党政机关、民主

党派和工商联、军队和武警部队、人民团体、国有企事业单位（含

上述单位派出的挂职扶贫干部、第一书记、驻村工作队员和农技

员）中的先进典型。基本条件：履职尽责、深入脱贫攻坚一线，

倾心用力真扶贫、扶真贫，扶贫扶志扶智，出色完成扶贫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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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应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2年以上。 

奉献奖：从社会帮扶主体中产生，表彰各类社会组织、非公

有制企业和公民个人中的先进典型。基本条件：扶贫济困、甘于

奉献，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心、关爱贫困群众，扶贫成效明显，

受到社会广泛好评。 

创新奖：从脱贫攻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主体中产生，表彰推

动扶贫改革创新的先进典型。基本条件：勤于钻研、勇于探索，

创新扶贫措施或方式方法，理论或实践创新在全国、全省产生重

要影响，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。 

组织创新奖：从贫困地区和帮扶单位中产生，表彰在脱贫攻

坚中改革创新、成效突出的县（市、区）、乡（镇），中央和国家

机关、省直机关、各市（州）所属处级机构。企事业单位参照执

行。基本条件：中央和国家机关主要侧重于扶贫政策创新，地方

主要侧重于模式、方法和工作创新。推荐的贫困县原则上应已脱

贫摘帽。 

奖项统筹：一是推荐对象中个人与所在单位不同时推荐；二

是曾获全国、全省脱贫攻坚奖的个人和单位，以及获奖个人所在

单位不推荐；三是县级以上党委、政府，县（市、区）委、政府

主要领导不推荐；四是副厅（局）级或相当于副厅（局）级以上

单位和干部不推荐，处级干部比例控制在 20%以内。 

五、推荐办法 

脱贫攻坚奖推荐严格按照属地原则，采取组织推荐和群众推



- 5 -   

荐相结合的方式。 

（一）组织推荐。各市（州）脱贫攻坚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

“各地”）负责本辖区内的推荐工作，中央、省级各类机构在地方

的分支机构由所在市（州）推荐；省直机关工委、省委统战部、

教育厅、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、省国资委分别负责工作地或注

册地在成都的省直机关、民主党派和省工商联、高校、金融机构、

国有企业的推荐工作；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负责全省解放军和武警

部队的推荐工作；省委组织部负责 23 个在川定点扶贫的中央单

位、省内对口帮扶、援藏援彝的推荐工作；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东

西部扶贫协作的推荐工作。驻村、挂职、援藏援彝等人员原单位

或现职单位均可推荐，但不重复推荐。 

3 月，省发展改革委向省委、省政府报送了《关于对全省易

地扶贫搬迁表扬有关事项的请示》。省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

高度重视，增加“四川省脱贫攻坚奖”表彰名额先进个人 20名、

先进集体 10个。该项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推荐。 

（二）群众推荐。群众推荐和社会组织推荐，由各地受理，

纳入统一推荐。 

六、名额分配 

分配原则：向基层和工作一线倾斜，向扶贫任务重、脱贫难

度大的地区倾斜，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。 

（一）各市（州）推荐名额分配 

1.阿坝、甘孜、凉山等 3个州，奋进奖、贡献奖、奉献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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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奖 4 个奖项每个推荐不超过 4 个，组织创新奖推荐不超过 5

个。 

2.泸州、绵阳、广元、乐山、南充、宜宾、广安、达州、巴

中等 9个市，奋进奖、贡献奖、奉献奖、创新奖 4个奖项每个推

荐不超过 3个，组织创新奖推荐不超过 4个。 

3.成都市，奋进奖、奉献奖 2个奖项每个推荐不超过 3个，

贡献奖、创新奖不超过 2个，组织创新奖推荐不超过 4个。 

4.自贡、攀枝花、德阳、遂宁、内江、雅安、眉山、资阳 8

个市，奋进奖、奉献奖、贡献奖、创新奖、组织创新奖 5个奖项

每个推荐不超过 2个。 

（二）各牵头单位推荐名额分配 

1.省委组织部：贡献奖、创新奖和组织创新奖 3个奖项，每

个奖项推荐不超过 6个。 

2.省委统战部：贡献奖、奉献奖、创新奖和组织创新奖 4个

奖项，每个奖项推荐不超过 3个。 

3.省直机关工委：贡献奖、创新奖和组织创新奖等 3个奖项，

每个奖项推荐不超过 6个。 

4.省发展改革委 

东西部协作：贡献奖、创新奖、组织创新奖 3个奖项每个推

荐不超过 4个。 

易地扶贫搬迁：奋进奖、贡献奖、奉献奖、创新奖 4个奖项

每个推荐不超过 10个，组织创新奖推荐不超过 20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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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教育厅：贡献奖、创新奖和组织创新奖 3个奖项，每个奖

项推荐不超过 3个。 

6.省国资委：贡献奖、创新奖 2个奖项每个推荐不超过 4个，

组织创新奖推荐不超过 6个。 

7.省军区政治工作局：贡献奖、创新奖和组织创新奖 3个奖

项，每个奖项推荐不超过 3个。 

8.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：贡献奖、创新奖和组织创新奖 3

个奖项，每个奖项推荐不超过 4个。 

七、实施步骤 

全省脱贫攻坚奖评选具体分 8个步骤进行： 

（一）通知公告。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评选表彰

工作方案；向社会发布公告，公布评选表彰工作方案。 

（二）推荐报名。各地、各牵头单位于 6 月 12 日前向评选

办推荐候选人和候选集体。请各地、各牵头单位在《汇总表》（附

件 4、附件 5）中对各奖项推荐候选人和候选集体进行排序（靠前

为优），超额报送的推荐对象不予考虑。 

（三）资格审核。评选办对推荐候选人和候选集体进行资格

审核。 

（四）初评审议。评选办将推荐候选人和候选集体提交评委

会进行初评，评选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 150 名、候选集体 75

个，初评候选人和候选集体经评选办会议通过后，将名单报送省

脱贫攻坚领导小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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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实地考察。评选办组织评委、媒体记者组成考察小组

对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和候选集体进行考察，实地了解事迹的

真实性和先进性。 

（六）复评审查。评委会对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和候选集

体进行复评，提出获奖建议名单。评选办将获奖建议名单向社会

公示 5个工作日。 

（七）报批审定。评选办将公示无异议的获奖建议名单报省

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审定，最终确定全省脱贫攻坚奖表彰对象。 

（八）表彰奖励。在全省扶贫日系列活动期间，召开表彰大

会，进行表彰。省级主要媒体和有关网站以各种形式对获奖者进

行广泛宣传。 

八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坚持标准，严格把关。各市（州）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和省级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进行，坚持精准扶贫

精准脱贫导向，体现先进性、典型性、代表性和真实性，切实把

好政治关、品德关、贡献关、廉洁关，做到优中选优。 

（二）公开公正，维护公平。坚持公开透明，严格执行公示

制度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，认真处理群众举报。各地、各牵头

单位要对候选人和候选集体进行考察审核，在相应范围内进行公

示（公示期不少于 5天），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评选表彰工作的公

正性和公信力。 

（三）严肃纪律，加强监管。要严格纪律，杜绝暗箱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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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弄虚作假的行为，经查实后撤销其评选资格。对于已授予脱

贫攻坚奖称号的人员，如发生严重违纪违规和违法行为，将撤销

其所获称号，并收回奖章、证书。要按照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

对浪费条例》有关要求，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和财务规定，不得以

任何形式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或者变相收费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加大评选表彰工作宣传力度，

把评选表彰的过程作为层层发动、广泛动员的过程，作为向身边

先进事迹学习的过程，作为宣传脱贫攻坚正能量的过程，充分发

挥获奖者示范引领作用，营造打赢脱贫攻坚战良好氛围。 

九、联系方式 

联 系 人：雷红梅  刘俊廷 

联系电话：028-86603071/63093107 

传    真：028-86603071 

电子邮箱：fpymjgdw@163.com 

收件单位：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 

收件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商业后街 3号 C211 

邮政编码：610017 

请各市（州）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，以及省委组织部、

省委统战部、省直机关工委、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厅、省国资委、

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、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等 8家牵头单位，确

定一名联络员负责日常联络工作，填写《全省脱贫攻坚奖评选工

作联络员信息表》（附件 8），于 5 月 15 日前报送至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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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pymjgdw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1.全省脱贫攻坚奖推荐名额分配表 

      2.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申报审批表 

          3.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集体申报审批表 

          4.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（集体）征求部门意见表 

          5.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汇总表 

          6.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集体汇总表 

          7.候选人和候选集体事迹材料格式要求 

          8.全省脱贫攻坚奖评选工作联络员信息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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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全省脱贫攻坚奖推荐名额分配表 

单位 
个人奖项 集体奖项 

小计 
奋进奖 贡献奖 奉献奖 创新奖 组织创新奖 

成都市 3 2 3 2 4 14 

自贡市 2 2 2 2 2 10 

攀枝花市 2 2 2 2 2 10 

泸州市 3 3 3 3 4 16 

德阳市 2 2 2 2 2 10 

绵阳市 3 3 3 3 4 16 

广元市 3 3 3 3 4 16 

遂宁市 2 2 2 2 2 10 

内江市 2 2 2 2 2 10 

乐山市 3 3 3 3 4 16 

南充市 3 3 3 3 4 16  

宜宾市 3 3 3 3 4 16  

广安市 3 3 3 3 4 16 

达州市 3 3 3 3 4 16 

巴中市 3 3 3 3 4 16 

雅安市 2 2 2 2 2 10 

眉山市 2 2 2 2 2 10 

资阳市 2 2 2 2 2 10 

阿坝州 4 4 4 4 5 21 

甘孜州 4 4 4 4 5 21 

凉山州 4 4 4 4 5 21 

省委组织部 / 6 / 6 6 18 

省委统战部 / 3 3 3 3 12 

省直机关工委 / 6 / 6 6 18 

省发展改革委 
（东西部协作） 

/ 4 / 4 4 12 

教育厅 / 3 / 3 3 9 

省国资委 / 4 / 4 6 14 

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/ 3 / 3 3 9 

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/ 4 / 4 4 12 

新增名额（易地扶贫搬迁） 

省发展改革委 10 10 10 10 20 60 

合计  68 96  75  100  126 4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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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申报审批表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候选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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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 
 

一、本表是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申报审批用表，由推荐单位填写。

各地推荐的，需填写市（州）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名称。在蓉单位推荐的，

需填写牵头单位名称。 

二、本表应按规范格式用仿宋小四号字打印填写，阿拉伯数字用Times 

New Roman。 

三、出生年月、参加工作时间填写格式为××××.××。籍贯和出生

地填写××省（自治区）××市（县）或××直辖市。推荐候选人现工作

单位填写全称，如无工作单位，只填写家庭住址。 

四、“参评奖项”一栏需在选项后方框内以打“√”方式注明参评奖项，

限选1项。 

五、个人简历从参加工作时填起，大、中专院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工作

的，从大、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，时间具体到月份，各时间段前后要衔接、

不得空断；获奖情况填写市级以上奖项。 

六、本表签字盖章栏需相关机构加盖公章、单位负责同志签字。审核

意见一栏应简要注明公示情况。 

七、推荐候选人详细事迹材料和相关必要证明另附。 

八、一式两份，规格为A4纸，正反面打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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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申报审批表 
 

 

 
姓名  性别  

照  片 

（近期2寸免冠蓝

底彩色照片、 

电子版） 

民族  政治面貌  

籍贯  出生日期  

工作单位  

家庭住址  

通信地址  

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 

电子邮箱  身份证号码  

参评奖项 奋进奖□    贡献奖□   奉献奖□   创新奖□ 

工作单位 

联系方式 

联系人  职务  

联系电话  邮政编码  

通讯地址  

个 
人 
简 
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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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 
奖 
情 
况 

 

主 
要 
事 
迹 

（300字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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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（州）级 

脱贫攻坚 

领导小组/ 

牵头单位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全省评选 

办公室资格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全省评选 

委员会 

评审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省脱贫攻坚

领导小组 

审批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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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集体申报审批表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候选集体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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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 
 

一、本表是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申报审批用表，由推荐单位填写。

各地推荐的，需填写市（州）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名称。在蓉单位推荐的，

需填写牵头单位名称。 

    二、本表应按规范格式用仿宋小四号字打印填写，阿拉伯数字用 Times 

New Roman。 

三、候选集体名称填写全称。 

四、获奖情况填写市级以上奖项。 

五、本表签字盖章栏需相关机构加盖公章、单位负责同志签字。审核

意见一栏应简要注明公示情况。 

六、候选集体详细事迹材料和相关必要证明另附。 

七、一式两份，规格为 A4纸，正反面打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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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集体申报审批表 
 

候选集体名称  

行政类别 

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处级机构□ 

省直机关所属处级机构□ 

各市（地、州）所属处级机构□ 

县（区、市）□    乡（镇）□ 

参评奖项 组织创新奖□ 

联系方式 

联系人  职务  

联系电话  邮政编码  

通讯地址  

获 

奖 

情 

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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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

要 

事 

迹 

（300字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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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（州）级 

脱贫攻坚 

领导小组/ 

牵头单位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全省评选 

办公室资格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全省评选 

委员会 

评审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省脱贫攻坚 

领导小组 

审批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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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汇总表 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

参评奖项 姓名 
性

别 

民

族 

年

龄 

政治 

面貌 

村

民 

镇村

干部 

第一

书记 

驻村

干部 

东西部

协作 

对口

帮扶 

易地

搬迁 
农技员 

处级

干部 
企业家 其他 

工作单位或 

家庭住址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注：1.候选人按奋进奖、贡献奖、奉献奖、创新奖依次填写。 

    2.候选人身份在相应栏划“√”。 

    3.候选人如无工作单位，填写户籍所在地家庭住址；如有工作单位，填写工作单位全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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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集体汇总表 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

候选集体全称 所在省级单位名称 所在市级单位名称 
所在县（处）级 

单位名称 

所在乡镇（科）级 

单位名称 
联系人 通讯地址 联系方式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注：组织所在层级单位如不涉及，可不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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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（集体） 

征求部门意见表 
 

公安部门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卫生健康部门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组织人事部门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税务部门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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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部门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统战部门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工商联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上级部门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其他部门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其他部门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1.各地、各牵头部门统筹征求公安、卫生健康等部门意见。 

2.推荐的党员、机关事业单位干部，应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部 

门、纪检监察机关等部门意见。 

3.推荐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，应征求企业注册地生态环境、人力资源 

社会保障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等有关主管部门意见。 

4.推荐的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，应征求企业注册地统战、工商联 

等部门意见。 

5.推荐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，应征求同级相关部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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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
 

候选人和候选集体事迹材料格式要求 
 

一、纸质版事迹材料格式要求 

主标题（上空 2行，居中，2号方正小标宋简体） 

——×××同志/×××（组织名称）先进事迹材料（居中，3

号楷体） 

（中间空 1行） 

 ×××××××××××（正文，3号仿宋，行距 28磅） 

一、××××××（一级标题，3号黑体） 

×××××××××××（正文，3号仿宋，行距 28磅） 

数字用 Times New Roman字体。 

（A4 纸正反面打印，页边距：上距 3.7 厘米，下距 3.5 厘米，左右

各距 2.7厘米；页码居中，采用“1”格式，4号宋体） 

    二、电子版事迹材料格式要求 

    （一）申请表和事迹材料 

将《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申报审批表》和《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集

体申报审批表》的前四页（候选人和候选集体主要事迹及之前部分）与

3000 字事迹材料合并为一个 word 文档，每位人选一个文档，保存为

Word97-2003 文档。文件命名为“【申请事迹】推荐单位+参评奖项+候选

人姓名/候选集体名称”。 

（二）推荐候选人和候选集体汇总表 

将《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汇总表》保存为 Word97-2003文档。文件

命名为“【候选人汇总】推荐单位”。 

将《全省脱贫攻坚奖候选集体汇总表》保存为 Word97-2003文档。文

件命名为“【候选集体汇总】推荐单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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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 

全省脱贫攻坚奖评选工作联络员信息表 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

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微信号（仅联络员填报） 

分管领导     

处（科）室负责同志     

联络员    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 四川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2020年 5月 11日印发   




